附件1

山西省档案岗位专业能力训练大纲（试行）
为全面提升全省档案岗位工作人员基本能力，提高训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根据《山西省档案系统干部职工和相关从业人员通用基本能力标准》和《山西省档案系统干部职工和相关从业人员专业基本能力标准》，制定本大纲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按照分级分类训练的原则，加强对全省档案岗位工作人员专业基本能力全员训练，切实提高履职尽责的基本能力，努力造就一支业务精湛、能力强、作风硬的档案干部队伍，为全面推进我省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。

二、训练对象

全省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。

三、训练要求

各级档案部门要结合档案工作实际，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训练，确保训练工作的时效性，坚持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能力并重的原则，不断创新训练方法，开拓训练渠道，全面提升我省档案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。

四、训练内容

（一）业务认知能力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以及国家档案局1-10号令和30号令等法律法规；

2.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》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；

3.档案工作基本内容、工作标准、业务规范、安全保密等相关专业知识。

（二）收集归档能力

1.《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》等相关制度；

2.制定本单位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方式方法；

3.收集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、图表、声像、电子等不同形式记录的工作要求和方式方法。

（三）分类整理能力

1.不同门类档案整理规范；

2.档案整理的方法技能。

（四）鉴定划控能力

1.审定文件材料能否转化为档案的方式方法；

2.合理划分档案保管期限的方式方法；

3.对已超过保管期限的档案鉴定的方式方法和工作要求。

（五）保管保护能力

1.档案保管保护的相关法规制度和专业知识；

2.档案库房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光、防尘、防虫、防鼠、防磁等工作要求。

（六）提供利用能力

1.制定存放索引或示意图的方式方法和工作要求；

2.编制归档文件目录或索引等检索工具（含电子目录）的方式方法；

3.编写档案利用典型整合汇编的方法；

4.保密工作法律法规和相关工作制度，开放档案与利用标准。

（七）登记统计能力

1.登记统计相关制度规定；

2.档案接收、移交、保管、利用方法；

3.编制档案工作情况统计年报的方法与工作要求。

（八）档案移交能力

到期档案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的规定、方法和工作要求。

数字化管理能力

1.《纸质档案数字化加工技术规范》（DA/T31-2005）等相关规定；

2.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18894-2016）等相关规定；

3.电子文件接收、归档与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工作的方式方法与工作要求，开展电子文件鉴定工作的方式方法。

（十）安全保密能力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；

2.做好档案安全保密工作。

